附件1：  

基本医疗保险有关门诊慢性病鉴定标准

一、慢性心力衰竭
【鉴定标准】
1、有各种明确的器质性心脏病病史资料，如风心病、冠心病、缺血型心肌病、高血压心脏病、肥厚性心肌病、扩张型心肌病、限制性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后无心衰症状除外）、风湿性心脏病（手术后无心衰症状除外）、心脏瓣膜病、甲亢心、酒精性心肌病等。
2、查体须有两项体征: （1）原发性心脏病的各种体征（2）左心衰和（或）右心衰的阳性体征。
3、左心衰竭：（1）呼吸困难；（2）咳嗽、咳痰、咯血；（3）乏力、疲倦、嗜睡；（4）心率增快，心尖区舒张期奔马律和肺动脉瓣区第二心音亢进；（5）两肺底湿性啰音；（6）客观证据：超声检查显示左室收缩和（或）舒张功能异常；（7）血BNP升高一倍以上。           
4、右心衰竭：（1）体循环瘀血表现；（2）心脏彩超显示右室扩大。
符合第1和2加第3条中的三项或符合第1和2加第4条中的1项。
【鉴定资料】
影像学或超声学检查：除基础疾病征象外，左心衰竭有肺门影增大及肺纹理增粗等肺淤血及左心室扩大征象检查报告单；右心衰竭时右心室扩大，上腔静脉有增宽的表现检查报告单。
二、青光眼
【鉴定标准】
1、适宜人群：不适宜手术治疗，需长期门诊治疗的患者；
2、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病史资料；
3、眼压升高（眼压>2lmmHg或24小时眼压测量昼夜波动≥8mmHg）；
4、视网膜神经纤维层缺损或视盘改变（视盘损害）；
5、视野缺损（青光眼性视野损害）。
同时符合 1 和2加 3、4、5 中的二项或以上。
【鉴定资料】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出院证明”、“出院小结”或“疾病诊断证明书”及眼底照相、视野/视盘OTC检查等相关病史资料。

附件

1

£º

  

 

 

»ù±¾Ò½ÁÆ±£ÏÕÓÐ¹ØÃÅÕïÂýÐÔ²¡¼ø¶¨±ê×¼

 

 

Ò»¡¢ÂýÐÔÐÄÁ¦Ë¥½ß

 

【鉴定标准】

 

1

、有各种明确的器质性心脏病病史资料，如风心病、

冠心病、缺血型心肌病、高血压心脏病、肥厚性心肌病、扩

张型心肌病、限制性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后无心衰

症状除外）、风湿性心脏病（手术后无心衰症状除外）、心脏

瓣膜病、甲亢心、酒精性心肌病等。

 

2

、

查体须有两项体征

: 

（

1

）原发性心脏病的各种体征

（

2

）左心衰和（或）右心衰的阳性体征。

 

3

、左心衰竭：（

1

）呼吸困难；（

2

）咳嗽、咳痰、咯血；

（

3

）乏力、疲倦、嗜睡；（

4

）心率增快，心尖区舒张期奔

马律和肺动脉瓣区第二心音亢进；（

5

）两肺底湿性

��

音；（

6

）

客观证据：超声检查显示左室收缩和（或）舒张功能异常；

（

7

）血

BNP

升高一倍以上。

           

 

4

、右心衰竭：（

1

）体循环瘀血表现；（

2

）心脏彩超显

示右室扩大。

 

符合第

1

和

2

加第

3

条中的三项或符合第

1

和

2

加第

4

条中的

1

项。

 

【鉴定资料】

 

